
第四章　 司法行政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县司法局内设基层股、 法制宣传股、 安置帮教办、 法律援助中心、 公证律师管理股下辖 １９ 个乡

司法所ꎮ

二、 职　 能

负责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ꎬ 规范基层司法所建设ꎬ 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ꎻ 对服刑、 在教人员回

到社会前思想教育ꎬ 就业技能培训ꎻ 向刑事解教人员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ꎬ 接收单位介绍情况ꎬ 移交

有关档案、 材料ꎻ 引导扶助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和解决生活出路问题ꎻ 对有重新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

员进行帮助教育ꎬ 落实预防重新违法犯罪的措施ꎻ 负责受理审查和批准辖区内的法律援助对象提出的

法律援助申请ꎬ 负责受理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刑事辩护案件ꎻ 负责组织、 指派律师事务所、 公证

处及其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务ꎻ 负责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ꎬ 制定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计

划ꎻ 制订全县法律服务工作发展规划ꎬ 普及法律知识ꎬ 维护社会秩序ꎻ 办理公证事务ꎻ 出具公证证

明ꎻ 对社会提出法律服务ꎬ 对社会性活动实施法律监督ꎻ 监督指导全县法律服务机构及工作人员工

作ꎬ 负责全县律师、 公证、 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考试的报名和法律机构年检及执业人员注册登记的申

报工作ꎬ 协助做好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ꎬ 和公证律师队伍的教育、 建设工作ꎻ 协助基层政府开展依法

治理工作和行政执法检查、 监督ꎻ 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ꎬ 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工作ꎬ 组织开

展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工作ꎻ 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ꎻ 代表乡 (镇) 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ꎻ
组织开展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的过渡性安置和帮教工作ꎻ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ꎮ

第二节　 法制宣传教育

一、 “一五” 普法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一五” 普法期间共办法制专栏 １１ 期ꎬ 采取 “三集中” 以面授为主对大盖等 １８ 个乡 (镇) 普及

“十一法二例”ꎬ 举办各种培训班 ６２ 期ꎬ 培训法制宣讲 ６００ 人 (次)ꎬ 召开各种大小会议一百多次ꎬ
参加人数 ５ 万人次ꎻ 配合有关部门宣传贯彻 «企业法»、 «保密法»、 «税法» 及宗教政策ꎬ «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 的宣传贯彻ꎻ 在县政法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ꎬ 大造声势ꎬ 打击流窜犯ꎬ 配合县交警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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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六月宣传” 活动ꎬ 进行交通安全规则宣传ꎬ 配合国土局宣传贯彻 «土地管理法»ꎮ 在普及法律的

同时ꎬ 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ꎬ 注意对青少年的感化、 教育、 援救ꎬ 防止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ꎮ

二、 “二五” 普法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开展 “一五” 普法的考核验收工作ꎬ 对验收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补课ꎮ “二五” 普法以学习

宣传宪法为核心ꎬ 专业法为重点ꎬ 做到学用相结合ꎮ “二五” 普法期间ꎬ 做专栏 ２０ 期ꎬ 稿件 １２ 件ꎮ
县级机关 ５０ 多个单位和部门干部职工 １４００ 余人ꎬ 基本完成省编教材 “二五” 普法读本 “甲种本”
的学习ꎬ 干部职工受教育面 ９０％ ꎮ 对政法系统干警 ７１ 人进行一次专业法考试ꎬ 其中局级干部 ７ 人ꎬ
内容涉及宪法、 刑法、 民法、 刑事、 民事诉讼法等ꎬ 及格率达 ９４％ ꎮ 对 ５３ 个寺庙办僧尼普法学习班

７ 期ꎬ 参训人员 ２９１０ 人ꎮ 积极配合全县各级行政机关ꎬ 宣传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ꎬ 配

合公安进行扫除 “六害” 的宣传ꎮ

三、 “三五” 普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

新龙县 “三五” 普法工作ꎬ 按照中央、 省、 州 «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

规划» 的要求ꎬ 坚持既抓普法教育ꎬ 又抓依法治县ꎬ 既抓领导干部、 行政执法人员、 青少年重点对

象教育ꎬ 又抓一般干部、 工人、 农民、 僧侣、 学生、 个体工商户不同层次的经常性ꎬ 既抓法制观念ꎬ
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的提高ꎬ 又抓依法办事能力增强ꎬ 围绕依法治国方针ꎬ 扎扎实实地开展法制

宣传教育和依法治县的一系列活动ꎬ 全县普法对象 ３４０００ 人ꎬ 占全县总人口 ４２５００ 人的 ８０％ ꎬ 受教育

人达 ３１６２０ 人ꎬ 受教育面达 ９３％ ꎬ 依法治理乡 (镇) １８ 个、 村 ９５ 个ꎬ 达 １００％ ꎬ 依法治理学校 ５３
所、 企业 １４ 个、 寺庙 ５４ 座ꎬ 治理面达 １００％ ꎬ 在全县 ２６ 个行政部门中推行了部门执法责任制ꎬ 在县

法院、 县检察院建立了错案冤案责任制ꎬ 为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征订了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

识»、 «公民手册»、 «依法治省决议»ꎬ 深入农牧区开展法制宣传工作ꎬ 深入乡 (镇) 作普法依法治

理摸底调查工作ꎮ
县级机关各单位各系统分别学习了 «宪法»、 «刑法»、 «刑事诉讼法»、 «企业转机条例»、 «民法

通则»、 «土地法»、 «森林法»、 «草原法»、 «税法»、 «农业法»、 «经济合同法»、 «环境保护法»、
«食品卫生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消防条例»、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条例»、 «会计法»、 «医疗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 «档案法»、 «保密法»、 «教育法»、 «国家赔偿

法»、 «宗教政策条例»、 «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ꎮ

四、 “四五” 普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一) 深入全县各区乡 (镇) 开展法制宣传ꎬ 将全县 ３􀆰 ０２３ 万人纳入普法教育之中ꎬ 受教育达

９５％以上ꎬ 依法治企 ７ 个、 治校 ５８ 个、 治寺 ５３ 个ꎬ 依法治理达 １００％ ꎬ 解答法律咨询 ２０１５０ 人

(次)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４２０００ 余份ꎮ (二) 对全县 ７９ 名法制宣传员、 联络员系统培训 ３０ 多期ꎬ 举办各

级领导干部和个体工商户普法培训班 ８ 期ꎬ 参训人数 ４００ 多人ꎬ 在区乡 (镇) 举办法制学习班 ８ 次ꎬ
参会人员 １１２３８ 人ꎬ 举办违法违纪学习班 ２３ 期ꎬ 参会人数 ２０８４ 人 (次)ꎮ (三) 协同县人事局在全

县公务员中开展学法、 用法活动ꎬ 并进行法律考试二次ꎬ 公务员参考 ４３４ 人ꎬ 全部合格ꎬ 对区乡

(镇) 个体户、 县级机关每年进行普法考试 １ 次ꎬ 参考人员 １０９０ 人ꎮ (四) 对中小学 ５０００ 多名学生

开展法制教育 １０１５ 人次ꎬ 做到学校普法工作领导、 责任、 措施 “三到位”ꎬ 计划、 课时、 教材、 师

资力量 “四落实”ꎮ (五) 在全县 １９ 个乡 (镇)、 ９５ 个村委会开展依法治乡、 村工作ꎬ 制定 «依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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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镇) 管理规定» 和 «依法治村管理规定»ꎮ (六) 配合工商、 税务等部门开展企业管理人员学法

用法讲座ꎬ ６２ 名经营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ꎮ

第三节　 法律服务

一、 法律援助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 新龙县法律援助中心正式建立ꎬ 中心主任由县司法局副局长兼任ꎬ 工作人员从司

法局行政编制中配备ꎮ 两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１０ 起ꎬ 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 ８ 万元ꎮ

二、 公　 证

１９８９ 年ꎬ 县司法局成立公证处ꎬ 享受股级待遇ꎮ １９８９—２００６ 年ꎬ 办理各类公证 ９４６ 件ꎬ 解答法

律咨询 ２２２ 人次ꎬ 代书 ６０ 份ꎮ

三、 律　 师

１９８９ 年ꎬ 县司法局成立新龙县法律顾问处ꎬ 正股级待遇ꎬ 无正式律师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更名为新龙县律

师事务所ꎬ ２０００ 年注册更名为四川如龙律师事务所ꎮ １９８９—２００６ 年ꎬ 共担任法律顾问 ２６ 家ꎬ 共办理各

类案件 １０１ 件ꎬ 法律咨询共计 ８０８ 人 (次)ꎬ 审查、 修改合同 ７０ 份ꎬ 参与企业谈判 ２９ 次ꎬ 草拟企业章程

１４ 份ꎬ 代书 ２９８ 份ꎬ 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２３７ 人 (次)ꎬ 参加普法宣传 １６７ 次ꎮ 挽回经济损失 １８３ 万余元ꎮ

四、 人民调解

１９８９ 年ꎬ 县司法局成立调解科ꎬ 享受股级待遇ꎮ １９８９—２００６ 年ꎬ 共建 １９ 个乡调解领导组织ꎬ ９５
个村调委会ꎬ ７ 个企业调委会ꎮ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４９７９ 件ꎮ

五、 刑事解教人员安置帮教

１９８２ 年恢复司法局以来ꎬ 就有安置帮教工作ꎬ 由于当时刑事解教人员回来没有释放手续ꎬ 加之

局里人员不够、 工作不规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局里安排基层股具体负责安置工作ꎮ 至 ２００６ 年底ꎬ 共接受登

录刑事解教人员 ４６ 件、 ４７ 人ꎬ 安置率达 １００％ ꎬ 帮教率达 １００％ ꎬ 无重新犯罪ꎮ

第四节　 乡镇司法所

１９８２ 年ꎬ 县司法局恢复建立ꎬ 设立乡镇司法所ꎬ 当时没有专门的人员配置ꎬ 县政府在各乡镇安

排一名干部负责基层司法和民政服务ꎬ 统称民政司法助理员ꎬ 由乡政府主管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成立如龙基

层法律服务所ꎬ 由司法局干警兼任ꎮ 司法体制改革后ꎬ 司法所是司法局的一个派出机构ꎬ 由司法局主

管ꎬ 全县共设立 １９ 个乡镇司法所ꎮ 司法所设综合办公室ꎬ 从事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 安置帮教办ꎬ
人民调解、 协助办理公证、 普法等工作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ꎬ 已修建了拉日马、 子拖西、 大盖、 绕鲁 ４
个乡司法所办公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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